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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公道镇志》编纂机构及人员

公道镇修志领导小组(1 9 9 9年元月1 3日成立)

组长：朱宝春

副组长：刘玉山

成 员：夏帮杰杨家富 王丽君

《公道镇志》编纂办公室(1 9 9 9年元月1 3日成立)

主任：杨家富

成 员：夏邦杰 孙书权 徐志宏 陈玉月 张广法

常志明 李开发 王正全

《公道镇志》编纂人员

主编：杨家富

副主编：李开发

撰 稿：杨家富 常志明 陈玉月 宋玉璧 李开发

刘精诚孙家骐 宰有昌 王正全 陆万宝

、王安坤孙书权王丽君



序

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，公道镇编纂了有史以来第一部《公道镇

志》，经过编修人员几度春秋、辛勤劳作，数修志稿，终于付梓面世。这是全镇人民值得庆

幸的一．件大事。

《公道镇志》，从自然到社会全面记述本镇行政区域范围内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军事等各

方面的发展和变化，特别是1978年以来，贯彻改革开放政策所取得的巨大成就，对历史上

公道人民的辛勤劳动和所进行的革命和建设也适当加以记述，以体现时代风貌和公道特

色。全书20章，约40万字，是公道镇的发展史，也是进行爱国主义、社会主义、革命传统

教育的生动教材。它的出版，将使海内外的公道籍人士更多地了解公道，情怀故里，关心

支持家乡建设，也激励我们进一步发扬开拓创新精神，为公道镇三个文明建设增光添彩。

清代问世的《北湖小志》、《北湖续志》等已分别记载了境内不同的风土人情，为珍贵史

籍，但公道镇境建置、隶属多变，历史上还没有一部完整的镇志。今天编纂《公道镇志》是

历史赋予我们的重任，是全镇人民的迫切需要。在编纂《公道镇志》的过程中，承蒙市、县

地方志办公室领导和专家关心支持，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，对本镇各单位、部门和干部、群

众热情支持，提供资料，一并表示诚挚的i身!『意。

《公道镇志》把许多珍贵史料收集保存下来，为今人和后人了解公道、认识公道、发展

公道提供借鉴，对我们正在进行的公道镇建设小康社会事业必将发挥重要作用。我们坚

信，公道人民一定能继承前人的光荣传统，把公道镇建设得更加美好。

中共扬州市邗江区公道镇委员会书记

扬州市邗江区公道镇人民政府镇长

2005年12月20日

一噘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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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 例

一、本志是运用马克思主义、科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，坚持实事求

是地记述公道镇的历史和现状。

二、本志记述断限：上限因事溯源、下限止于1998年。志中所称“现”或“今”均指下

限。

三、本志首设概述，大事记。专志按事物性质分章、节、目、子目4个层次。志末设附

录、编后记。

四、本志体裁以志为主，述、记、传、图、表、录并用，必要时加注或附，均使用规范的语

体文。

五、历史纪年，以朝代纪年括注公元纪年，新中国成立后均采用公元纪年。

六、本志中政区名称、官衔职称均用当时名称，历史地名以当时名称为准，必要时加注

! 今名，志中称“境内’’或“镇境”均指今公道境内。
，

、 七、本志××年代特指20世纪××年代。

八、本志收录人物：传略以“生不立传"为原则，收录有较大影响的已故人物，且以本籍

人物为主，兼顾在本地活动的客籍人物。人物表则收录革命烈士、先进人物和本籍在外地

的乡(局、营)级以上干部、工程师、科研人员。

九、本志所载数据、计量单位，大都以统计部门统计数据为准，各类表中“√”表示无；

“⋯’’表示缺。计量单位以国家法定的计量单位为准。

十、本志所载币值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，以当时流通的货币名称及其币值，中华人

民共和国建立后则使用现行人民币及其币值。

十一、本志资料源于历史文献、档案、报刊及有关人士回忆。引用时均经考证核实，一

般不注出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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概 述

公道镇位于邗江县境西北，地处甘泉山麓，邵伯湖畔，东连黄珏镇，南接杨寿镇，西与仪征市大仪镇、

高邮市送桥镇交界，北与赤岸乡相接，距县政府30公里，地理坐标为北纬32。247，东经119。25’。镇境东

西长约11公里，南北平均宽3．57公里，总面积39．30平方公里。

公道镇是县境西北的古老乡镇之一，成陆历史远在上古，公道、黄珏与甘泉山脉、大仪山顶同发源于

横、冶二山。宋元之际，士大夫避世乱多居于此。明清时，官河西岸六湖中之赤岸、黄子、白茆三湖均在

现境之内，地多高阜，最为偏远。明末，湖中高阜、村落墟里为郡人避乱隐居之处。清中期以后，乡民先

后在湖滨造圩垦植。太平天国洪秀全、杨秀清后，又从苏州等地移民来此，人烟逐趋稠密。

公道镇现境，唐代先后隶属江都县永丰乡、兴宁乡，宋属太平乡，明初属丰乐乡，嘉靖年间(1522～

1565)设区，区下辖里，地属丰乐区。清雍正九年(1731)，甘泉县设5区，区下辖图，地属甘泉县第三区，

晚清时，东部属邵伯巡检司所辖埝桥乡，西部属上官巡检司所辖公道桥集。民国元年(1912)．东部属江

都县第十区下水乡，西部属第九区北六集市。民国18年(1929)后，东部改属第九区(原第十区改称)埝

桥乡。民国23年(1934)冬，西部改属第八区(原第九区改称)公道乡。民国28年(1939)冬，日伪军侵占

公道桥，建立日伪江都县第八区公道乡，一度改公道乡为公道村，属大仪乡(第八区改称)。民国31年

(1942)秋，建立抗日民主政权——公道镇，先后属湖西办事处、甘泉县公道区，延至解放战争时期。民国

35年(1946)9月新四军北撤，民国江都县政府恢复抗战前区、乡建制，改公道乡为公道镇。民国36年

(1947)10月，并乡并镇和并保，东部埝桥乡并人黄珏镇，西部赤岸、柏树、准堤乡并入公道镇。民国37

年(1948)4月，中共建立民主政权——公道镇，先后属东南县、仪扬县、仪征县公道区，是年6月公道镇

全境解放。1949年4月，扬州专署将准堤乡划归高邮县管辖，6月，撤销公道区，公道镇属扬州市黄珏

区。1950年8月，公道镇改属江都县黄珏区。1956年3月，隶属邗江县黄珏区，是年11月，撤销黄珏

区，原公道镇，柏树乡和裔家乡(原埝桥乡一带)各一部划人公道镇，直属县辖。1958年9月，邗江县并

人扬州市，赤岸乡并人公道镇，10月，建立扬州市公道人民公社，辖6个管理区。1963年3月邗扬分治，

又划属邗江县，辖18个农业生产大队，252个生产队。次年6月，分建赤岸公社，分建后辖10个大队，

128个生产队。1974年，增建五七大队(1978年划归常滨湖)。1983年7月，公道公社改建为公道乡。

1987年8月，撤乡建镇。1998年6月，滨湖乡并入公道镇，辖2个居委会，16个村民委员会(后合并成

13个)，161个村民小组。

在近、现代革命斗争中，公道人民具有不畏强暴、英勇善战的光荣传统。境内许多仁人志士投身革

命洪流，献出毕生精力，甚至宝贵生命。家住楼庄村的老红军冯益山，民国15年(1926)参加革命，在大

渡河、平型关、淮海战役中荣立一、二、三等功各1次，因多次负伤而致残。家住集镇东街的革命烈士张

成功，在民国35年(1946)随军北撤时，因执行重要任务而在杨寿坝(现杨寿镇)壮烈牺牲，时年仅27岁。

原甘泉县县长许言希、抗日英雄陈文都在公道留下了光辉的足迹。还有常恩联、杨明山、汤益圣等烈士，

他们都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奉献了自己的生命。在人民解放军渡江前夕，境内成立支前委员会，在3月7

日"-4月20日的40多天内，就运送大米7．50万公斤、马料0．25万公斤，动员船工20名、担架队员数

10名，有力地支援了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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